
附件4

公開展示權責劃分與計畫訂定及執行事項

1、 權責劃分：

二、展示計畫訂定與執行： 



(一)科技工業機構計畫參展之軍品，於目標年度前六個月訂定「國防

工業軍品展示實施計畫」，由工合會報會同國防部主管機關核定

後，選定展示時間、地點，規劃全般展示事宜。

(二)展示作業費由工合會報納入年度工作計畫編列預算支應。

(三)展示軍品及頒發軍品合格證書相關作業，按本作業程序辦理。

(四)軍品展示結束後，由主辦機關彙整法人團體意願登記資料送工合

會報，於委員會中提報，並列入年度單位重要工作績效考核。


